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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六角大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大会通知，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

com.hk）刊发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0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257,

118,3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0796%，其中出席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75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152,435,84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2425%（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共计21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49,849,0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272%）；出席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04,682,5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371%。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

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17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

决结果如下：

1、《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52,379,741 99.9951 100 56,000

H

股股东

104,682,529 104,235,829 99.5733 3,000 443,70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56,615,570 99.9600 3,100 499,7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52,379,741 99.9951 100 56,000

H

股股东

104,682,529 104,235,829 99.5733 3,000 443,70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56,615,570 99.9600 3,100 499,7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关于审议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52,377,141 99.9949 2,700 56,000

H

股股东

104,682,529 104,235,829 99.5733 3,000 443,70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56,612,970 99.9598 5,700 499,7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52,377,141 99.9949 2,700 56,000

H

股股东

104,682,529 104,235,829 99.5733 3,000 443,70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56,612,970 99.9598 5,700 499,7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52,433,141 99.9998 2,700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104,678,329 99.9960 3,000 1,20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57,111,470 99.9995 5,700 1,2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小投资者

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110,505,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76%；反对

票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52,301,441 99.9883 134,400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98,485,664 94.0803 6,196,855 1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50,787,105 99.4964 6,331,255 1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小投资者

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110,373,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9.8784%；反对

票13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1216%；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30,339,242 98.0826 22,096,599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15,206,221 14.5260 89,475,098 1,21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145,545,463 91.1247 111,571,697 1,2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

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88,411,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80.0045%；

反对票22,0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19.995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8、《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销售产品对外提供回购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48,257,437 99.6374 4,178,404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80,525,153 76.9232 24,157,376 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28,782,590 97.7460 28,335,780 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

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票106,329,4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6.2189%；反对票4,178,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3.7811%；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9、《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381,488,512 381,488,412 100.0000 100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104,678,329 99.9960 3,000 1,200

全体股东

486,171,041 486,166,741 99.9991 3,100 1,2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

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票110,507,7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在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

询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在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廉玉波先生在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何龙先生在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

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罗红斌先生在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于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杭州西湖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王传方先生在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何志奇先生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刘焕明先生在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担

任董事职务；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于过去十二个月内在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

客车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李黔先生在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

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担任董事职务、在深圳比亚迪电动

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0、《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34,756,281 98.4659 17,679,560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23,576,421 22.5218 80,977,598 128,51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158,332,702 92.1419 98,657,158 128,5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权利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34,756,281 98.4659 17,679,560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23,576,421 22.5218 80,977,598 128,51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158,332,702 92.1419 98,657,158 128,5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关于利用自有短期周转性间歇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52,435,741 100.0000 100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104,678,319 99.9960 4,210 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57,114,060 99.9997 4,310 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小投资者

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110,507,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9%；反对

票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3、《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37,333,141 98.6895 15,102,700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39,518,833 37.7511 65,035,196 128,50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176,851,974 93.6150 80,137,896 128,5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如下：同意票95,405,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86.3334%；反对票15,

10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13.6666%；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直营店为贷款购车客户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提供阶段性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142,641 1,147,964,237 99.6373 4,178,404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80,525,153 76.9232 24,156,176 1,200

全体股东

1,256,825,170 1,228,489,390 97.7454 28,334,580 1,2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

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票106,329,4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6.2189%；反对票4,178,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3.7811%；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48,265,937 99.6382 4,169,904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85,171,902 81.3621 19,509,417 1,21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33,437,839 98.1163 23,679,321 1,2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48,265,937 99.6382 4,169,904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85,171,902 81.3621 19,509,417 1,21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233,437,839 98.1163 23,679,321 1,2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152,435,841 1,144,885,904 99.3449 7,549,937 0

H

股股东

104,682,529 45,070,931 43.0549 59,555,888 55,710

全体股东

1,257,118,370 1,189,956,835 94.6575 67,105,825 55,7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

李连果律师、孔维维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前所发生的事实，并基于对该等事实的认识以及对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理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法律意见书不涉及本次股东

大会议案内容以及此间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准确性。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对本次股东大会依法进行了见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分别通过《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深交所、巨

潮资讯网网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发出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并根据规定送达了 H�股通函。《召开股东大会通知》载明

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10:00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

3009号公司六角大楼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6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80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1,257,118,3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0796� %。 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54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02,586,8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415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共计

21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9,849,0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272%。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4,682,5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371%。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

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央

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本所律师，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

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对于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审议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5、《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销售产品对外提供回购或担保的议案》；

9、《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0、《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1、《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会一般性权利的议案》；

12、《关于利用自有短期周转性间歇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3、《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1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直营店为贷款购车客户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1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6、《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7、《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高树

经办律师：李连果 孔维维

年月日

证券代码：

688333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

2020-018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上林苑七路1000号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1,349,7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1,349,71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

64.18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

64.18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薛蕾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 公司聘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王栎雯律师、周道康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折生阳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1.02

关于选举黄卫东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1.03

关于选举薛蕾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1.04

关于选举雷开贵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1.05

关于选举杨安庆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1.06

关于选举张凯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1.07

关于选举乔昆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戴秀梅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2.02

关于选举曾建民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2.03

关于选举强力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2.04

关于选举郭随英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宫蒲玲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

议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3.02

关于选举李萍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

案

51,349,718 100.0000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01

关于选举折 生阳为第 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1.02

关于选举黄 卫东为第 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9,985,874 100.0000

1.03

关于选举薛 蕾为第二 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1.04

关于选举雷 开贵为第 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1.05

关于选举杨 安庆为第 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1.06

关于选举张 凯为第二 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1.07

关于选举乔 昆为第二 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2.01

关于选举戴 秀梅为第 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2.02

关于选举曾 建民为第 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2.03

关于选举强 力为第二 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2.04

关于选举郭 随英为第 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3.01

关于选举宫 蒲玲为第 二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3.02

关于选举李 萍为第二 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9,985,874 10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栎雯、周道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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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一

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规定， 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全体监事共同推举宫蒲玲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选举宫蒲玲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23日

附件：

宫蒲玲女士，出生于1960年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陕西

省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协会副会长，西安慈善协会副会长。 1981年1月至1993年4月，任中国西电集团

公司西安高压电瓷厂财务处财务会计科科长；1993年4月至1996年12月，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财务部主管会计；1997年1月至今，历任西安高科（集团）公司财务部长、总会计师；2014年1月

至2019年2月，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年6月至今，历任公司

董事、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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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选举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

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在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

主任委员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董事会选举薛蕾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附件）如下：

（1）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3名：薛蕾（主任委员）、杨安庆、曾建民；

（2）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3名：郭随英（主任委员）、薛蕾、强力；

（3）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3名：强力（主任委员）、折生阳、戴秀梅；

（4）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3名：戴秀梅（主任委员）、黄卫东、郭随英。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三、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1）总经理：聘任薛蕾先生兼任公司总经理。 （简历详见附件）

（2）副总经理：聘任赵晓明先生、贾鑫先生、杨东辉先生、喻文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梁可晶

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简历详见附件）

（3）董事会秘书：聘任崔静姝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董事会秘书崔

静姝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四、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选举宫蒲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宫蒲玲女士简历详见公司同日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上网公告附件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附件：

薛蕾先生，出生于1980年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委员、陕西省青年联合会常委、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委员

会理事。 2008年4月至2010年5月，任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宇航制造工程博士后。 2010年5月至2014年12

月，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2011年5月至2017年7月，任西安晶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监事；2011年9月至

2017年6月，历任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2014年4月至今，任陕

西增材制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5年7月至今，任铂力特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

12月至今，任萍乡博睿执行事务合伙人；2017年6月至今，历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

杨安庆先生，出生于1964年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85年至

2015年在西北工业大学后勤产业集团工作， 历任西北工业大学后勤产业集团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2015年至今任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西安沃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安瑞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曾建民先生，出生于1955年3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学历，广西大学教授，汽

车工程学会材料分会委员。 1971年11月至1977年3月，任江西赣江机械厂工人；1990年11月至1992年6

月， 任西北工业大学讲师；1992年6月至1996年10月， 任南昌航空工业学院高级工程师；1996年10月至

今，历任广西大学副教授、教授；2017年1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郭随英女士，出生于1966年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

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司法鉴定人，陕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委员、陕

西省科技厅评审委员会专家、陕西省工信厅专家库评审专家。 1988年7月至1994年7月，任西安市运输总

公司会计主管；1994年8月至1995年7月，任西安华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主管；1995年8月至1999年6月，

任陕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主任科员；1999年7月至2008年1月， 任陕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2008年2月至2014年11月，任陕西合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任会计师、总经理；2014年12月至今，

任陕西合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11月至今， 任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强力先生，出生于1961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1983

年7月至1985年9月，任西北政法学院政治理论系助教；1985年9月至2006年9月，历任西北政法学院经济

法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6年9月至2017年12月，任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院长；2011年11月

至今，任陕西新光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4月至今，任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13年6月至今，任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3月至今，任浙江海越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12月至今， 任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2017年6月至今， 任公司独立董

事。

折生阳先生，出生于1955年8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西工大材料

学院青年教师奖励基金理事长，清涧县教育奖励基金理事长，西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西安榆林

商会常务副会长，西安清涧商会执行会长，清涧县折家坪中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1982年1月至1991年

12月，任庆安宇航设备公司热工艺所所长；1991年12月至1998年5月，任陕西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主任、

书记；2000年8月至2018年3月，任成都秦华工贸有限公司监事；2000年8月至2018年3月，任成都恒辉氢

能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1年7月至2017年6月， 历任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副董事长；2014年4月至今，任陕西增材制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6年5月

至今，任陕西华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11月至2018年2月，任西安天问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8月至今，任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7年6月至今，历任

公司副董事长、董事。

戴秀梅女士，出生于1956年3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研究员。 1982年1月至

1983年12月，任中航工业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工艺员；1984年1月至2011年3月，历任中航工业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设计员、主任设计师；2011年4月至2015年12月，任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工艺员（返聘）；2016年1月至2016年6月，退休；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黄卫东先生，出生于1956年9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学历，西北工业大学教

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再制造工程分

会理事，国际半固态会议科学委员会委员，旅英中国材料协会顾问，国家科技部3D打印专家组首席专

家。 1984年10月至今，历任西北工业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2011年5月至2017年7月，任西安晶屹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7月至2017年6月， 任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4

月至今，任陕西增材制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5年6月到2018年7月，任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16年3月至2017年9月，任渭南三维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7月至2018

年6月，任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6年8月至今，任萍乡晶屹商务信息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7年6月至今，历任公司董事长、董事。

赵晓明先生，出生于1980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全

国增材制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三秦人才津贴获得者。 2009年9月至2011年11月，任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工程师；2011年11月至2017年6月，历任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

限公司生产部长、技术部长、总工程师；2017年12月至今，任铂力特（江苏）增材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贾鑫先生，出生于1981年5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6年4月至2011年

4月，历任深圳市安华远东进出口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北方区销售经理；2011年5月至2013年9月，任铁姆

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钢铁）北方区销售经理；2013年10月至2017年6月，历任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

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兼市场部部长、副总经理；2018年9月至今，任铂力特（深圳）增材制造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销售总监。

杨东辉先生，出生于1984年3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2年3月至2017

年6月，历任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副总经理；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

喻文韬先生，出生于1984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2006年8

月至2011年8月，任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质量主管；2011年8月至2014年12月，任联合技术航

空航天系统公司项目经理；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任空中客车（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经理；

2019年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梁可晶女士，出生于1971年6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1994年7

月至1996年11月，任陕西临潼区博物馆宣教部职员；1996年11月至2003年3月，任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管；2003年3月至2009年6月， 任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副

总经理、证券部经理；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任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5年6月至2017年2月，任陕西凯旋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2017年3月至2017年6月，任西

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崔静姝女士，出生于1985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年7月至2010年11

月，任陕西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2010年11月至2017年6月，任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00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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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12,010,5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72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性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鼎控股” 、“公司” 、 “本公司” ）于2018年9月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为2,080,287,734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份231,143,082股，首次公开发行后股份总额为2,311,430,816股。

公司自上市之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期间， 未发生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截至目前，公司股份总额为2,311,430,816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为2,043,271,6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8.4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兼善鹏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兼善鹏诚” ）、 兼善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兼善投资” ）、 毅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富管理” ）、 春华秋实（天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秋实兴本（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秋实兴本” ）、 武汉成业联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成业联” ）、 上海盛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盛歌” ）。

以上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如下：

（1）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股东兼善鹏诚、兼善投资、毅富管理、秋实兴本、武汉成业联、上海盛歌承诺：自本企业及一致行动

人首次向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2017年6月27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及一致行动

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股份减持承诺：

股东兼善鹏诚、兼善投资承诺：（一）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需要选择通

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等合法方式进行减持。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每年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得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的限制。 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十

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

告，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二）本企

业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减持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除

外）应遵守下列规则：1、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应履行在首次

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向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公告等相关程序，并保证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

合并计算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届时股份总数的1%；2、 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届时股份总数的2%；3、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保证单

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4、如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后，

导致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的持股比例低于5%的，则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在减持后6个月内共

同继续遵守前述第1款的相关承诺。

股东毅富管理、秋实兴本、武汉成业联、上海盛歌承诺：本企业承诺在减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时应遵守下列规则：1、本企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本企业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届时股份总数的1%；2、本企业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本企业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届时股份总数的2%。 （二）如果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监管要求（以下统称"监管要求"）不再

对某项承诺的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如果监管要求对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

规定，则本企业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时应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规则。

（3）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公司股东兼善鹏诚、兼善投资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下属企业未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鹏鼎控股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2、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未来将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鹏鼎控股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会直接或

间接控股、收购、兼并与鹏鼎控股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或其他经

济组织；3、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

鹏鼎控股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于其受拘束的相关法律

法规许可的范围内，立即通知鹏鼎控股，以适当方式将该等商业机会优先提供予鹏鼎控股及下属企业，

由鹏鼎控股及下属企业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收购有关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以避免与鹏鼎控股及下

属企业产生同业竞争。

公司股东兼善鹏诚、兼善投资承诺：1、在不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本公

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关联公司"）将采取措施规范并尽量减少与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2、对于正常经营范围内、或存在其他合理原因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关联公

司将与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并保证该等关联交易均

将基于公允定价的原则实施；3、本公司及关联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方回避表决等

义务，履行关联交易的法定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4、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公司的资金、利润，

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5、本公司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而产生的相应赔偿

责任。

2.截至目前，以上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3.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也不存在本公司对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6月29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212,010,585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9.172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兼善鹏诚、兼善投资、毅富管理、秋实兴本、武汉成业联、上海

盛歌等6家股东；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性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5.�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1

兼善鹏诚

123,764,705 123,764,705

注

1

2

兼善投资

24,031,764 24,031,764

注

1

3

毅富管理

24,031,764 24,031,764

4

秋实兴本

23,529,411 23,529,411

5

武汉成业联

14,300,000 14,300,000

6

上海盛歌

2,352,941 2,352,941

合计

212,010,585 212,010,585

注1：兼善鹏诚及兼善投资均为陈彬与孔茜倩管理的企业；

6.�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2,043,271,657 88.40 - 212,010,585 1,831,261,072 79.23

无限售条件股

份

268,159,159 11.60 212,010,585 480,169,744 20.77

股份总数

2,311,430,816 100.00% 2,311,430,816 1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鹏鼎控股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的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

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鹏鼎控股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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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3日14:30。

（2）A股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储晓明董事长。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4位，代表股份数15,964,303,7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7553%，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3位，代表股份数15,891,211,56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634%；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位，代表股份数73,092,

1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9%。

A股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计50位， 代表股份数3,061,487,7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26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位，代表股份数 12,706,698,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0.745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位，代表股份数3,257,604,8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096%。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因疫情原因，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能现场出席会议，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1)公司在任董事10位，出席7位，王洪刚董事因工作原因、黄丹涵、杨秋梅独立董事因在境外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8位，出席5位，温锋、龚波、卫勇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议案均获得通过。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编

码

议案 股东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名称 类型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 于 审 议

《

公 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

的议案

A

股

15,889,611,365 99.9899 217,900 0.0014 1,382,303 0.0087

是

H

股

72,885,785 99.7176 0 0 206,400 0.2824

合计

15,962,497,150 99.9887 217,900 0.0014 1,588,703 0.01

2

关 于 审 议

《

公 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

的议案

A

股

15,889,612,265 99.9899 217,100 0.0014 1,382,203 0.0087

是

H

股

72,885,785 99.7176 0 0 206,400 0.2824

合计

15,962,498,050 99.9887 217,100 0.0014 1,588,603 0.01

3

关 于 审 议

《

公 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

的议案

A

股

15,889,612,165 99.9899 217,100 0.0014 1,382,303 0.0087

是

H

股

72,885,785 99.7176 0 0 206,400 0.2824

合计

15,962,497,950 99.9887 217,100 0.0014 1,588,703 0.01

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

议案

A

股

15,890,994,368 99.9986 217,100 0.0014 100 0

是

H

股

73,092,185 100 0 0 0 0

合计

15,964,086,553 99.9986 217,100 0.0014 100 0

5

关 于 审 议

《

公 司

2019

年年度报 告

》

议案

A

股

15,889,612,165 99.9899 217,100 0.0014 1,382,303 0.0087

是

H

股

72,885,785 99.7176 0 0 206,400 0.2824

合计

15,962,497,950 99.9887 217,100 0.0014 1,588,703 0.01

6

关 于 预

计

2020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的

议案

（

逐

项表决

）

6.01

与

中 国 建

银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 其 所

属 公 司

发 生 的

日 常 关

联交易

A

股

4,274,043,794 99.9941 234,400 0.0055 19,900 0.0005

是

H

股

73,092,185 100 0 0 0 0

合计

4,347,135,979 99.9942 234,400 0.0054 19,900 0.0005

6.02

与

上 海 久

事

（

集

团

）

有限

公 司 发

生 的 日

常 关 联

交易

A

股

14,678,146,879 99.9983 234,400 0.0016 19,900 0.0001

H

股

73,092,185 100 0 0 0 0

合计

14,751,239,064 99.9983 234,400 0.0016 19,900 0.0001

6.03

与

其 他 关

联 方 发

生 的 日

常 关 联

交易

A

股

13,767,413,635 99.9982 234,400 0.0017 19,900 0.0001

H

股

73,092,185 100 0 0 0 0

合计

13,840,505,820 99.9982 234,400 0.0017 19,900 0.0001

7

关于修订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持

续 关 连 交 易 年 度

上限的议案

A

股

4,274,060,294 99.9944 217,900 0.0051 19,900 0.0005

是

H

股

73,092,185 100 0 0 0 0

合计

4,347,152,479 99.9945 217,900 0.005 19,900 0.0005

8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案

A

股

15,886,227,263 99.9686 4,905,305 0.0309 79,000 0.0005

是

H

股

72,724,185 99.4965 368,000 0.5035 0 0

合计

15,958,951,448 99.9665 5,273,305 0.033 79,000 0.0005

9

关于修订

《

申 万宏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A

股

15,854,273,274 99.7676 36,918,494 0.2323 19,800 0.0001

是

H

股

23,214,780 31.761 49,877,405 68.239 0 0

合计

15,877,488,054 99.4562 86,795,899 0.5437 19,800 0.0001

10

关于修订

《

申 万宏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议

事规则

》

的议案

A

股

15,862,448,018 99.819 28,763,550 0.181 0 0

是

H

股

26,861,180 36.7497 46,231,005 63.2503 0 0

合计

15,889,309,198 99.5302 74,994,555 0.4698 0 0

对议案6.01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有关股东中央汇金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份）、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

表决，其持有的11,616,913,474股股份不计入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对议案6.02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关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212,810,389股股份不计入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对议案6.03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其他关联方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司及控股公司除外）。 有关股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上海汽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2,304,712,728股

股份不计入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对议案7.00《关于修订公司2020年度及2021年度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有关股东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份）、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1,616,913,474股股份不计入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议案9.00《关于修订〈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和议案10.00《关于修订〈申万宏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编

码

议案名称 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

%

）

是否当选

11.00

关于选举公 司

董事的议案

徐志斌

A

股

15,832,898,541 99.6330

是

H

股

68,688,185

合计

15,901,586,726

张宜刚

A

股

15,726,788,711 98.9653

是

H

股

50,584,605

合计

15,777,373,316

三、A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A股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审议

《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3,059,887,502 99.9477 217,900 0.0071 1,382,303 0.0452

2

关于审议

《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3,059,888,402 99.9478 217,100 0.0071 1,382,203 0.0451

3

关于审议

《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

的议案

3,059,888,302 99.9478 217,100 0.0071 1,382,303 0.0452

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3,061,270,505 99.9929 217,100 0.0071 100 0

5

关于审议

《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

告

》

议案

3,059,888,302 99.9478 217,100 0.0071 1,382,303 0.0452

6

关 于 预 计

2020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的 议

案

（

逐项表

决

）

6.01

与中国建银 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所属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

3,061,233,405 99.9917 234,400 0.0077 19,900 0.0006

6.02

与上海久事

（

集

团

）

有限公司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

3,061,233,405 99.9917 234,400 0.0077 19,900 0.0006

6.03

与其他关联 方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937,689,772 99.9729 234,400 0.025 19,900 0.0021

7

关于修订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的

议案

3,061,249,905 99.9922 217,900 0.0071 19,900 0.0006

8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3,056,503,400 99.8372 4,905,305 0.1602 79,000 0.0026

9

关于修订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3,024,549,411 98.7935 36,918,494 1.2059 19,800 0.0006

10

关于修订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 则

》

的议案

3,032,724,155 99.0605 28,763,550 0.9395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编

码

议案名称 票数 比例

（

%

）

11.00

关 于 选 举

公 司 董 事

的议案

徐志斌

3,003,174,678 98.0953

张宜刚

2,897,064,848 94.629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夏军、孙亚玲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员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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